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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第 5 章和 7.1 条为强制性，其余为推荐性。 

GB 13511《配装眼镜》标准分为二个部分：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 

――第2部分：渐变焦。 

本部分为GB 13511《配装眼镜》的第1部分。 

本部分修改采用ISO/DIS 21987－2007《眼科光学—配装眼镜》，与ISO/DIS 21987－2007的主要技

术差异为: 

――增加了老视成镜的相关内容； 

――改变了分类方法； 

－—将引用标准ISO 13666中的相关名词条目直接引入本部分中； 

——无棱镜处方的配装眼镜棱镜允差用两镜片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和两镜片光学中心垂直互差表示； 

——删除表1镜片后顶焦度允差、表4 附加顶焦度允差、删除厚度要求，删除附录A材料和表面质量。 

——删除图1、图2，将水平和垂直棱镜度允差直接引入表４中； 

――将附录B装配质量要求直接引入本部分； 

――引用GB 17341《光学和光学仪器 焦度计》代替ISO 8598《焦度计》和ISO 7944《参考波长》。

GB 17341规定使用的波长为λe＝546.07 nm，ISO 8598规定使用的波长为λe＝546.07 nm或λd＝

587.56nm。 

本部分代替GB 13511－1999《配装眼镜》,与GB 13511－1999的主要差异为： 

――分类修改成：定配眼镜、老视成镜； 

――棱镜度的技术要求直接采用ISO/DIS 21987-2007中的要求； 

――将老视成镜的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允差要求±1.0mm 修改为±2.0mm； 

――增加了子镜片位置的示意图； 

――增加了两镜片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和光学中心垂直互差的试验方法； 

――增加了两镜片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和光学中心垂直互差试验方法的示意图。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光学和光子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眼镜光学分技术委员会(SAC/TC103/SC3)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东华大学、国家眼镜玻璃搪瓷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三联商业(集团)

公司、上海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厦门市万成光学工业有限公司、镇江万新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唐玲玲、郭琳、顾伟强、何志聪、张朋、赵牧夫、欧阳晓勇 

本部分代替历次版本的发布情况为： 

――GB13511－1992； 

――GB1351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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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装眼镜 

第 1 部分：单光和多焦点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单光、多焦点配装眼镜的产品分类、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单光和多焦点的配装眼镜，配装眼镜包括：定配眼镜和老视成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0810.1 眼镜镜片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镜片（GB 10810.1-2005, ISO 8980-1:2004，MOD） 
GB 10810.3  眼镜镜片及相关眼镜产品 第3部分：透射比规范及测量方法（GB 10810.3-2006, 

ISO8980.3:2003, MOD) 

GB/T 14214  眼镜架 （GB/T 14214-2003, ISO 12870:1997, MOD) 
GB 17341  光学和光学仪器 焦度计（GB 17341-1998, neq ISO 8598:1996) 

3 术语和定义 

GB 10810.1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瞳距 papillary distance 
PD 

双眼两瞳孔几何中心的距离。 

3.2  
光学中心水平距离 optical center horizontal distances  
OCD 

两镜片光学中心在与两镜圈几何中心连线平行方向上的距离。 

3.3  
光学中心水平偏差 optical center horizontal deviations 
光学中心水平距离的实测值与标称值（如瞳距、光学中心距离）的差值。 

3.4  
光学中心单侧水平偏差 optical center horizontal deviations of one- side 
光学中心单侧水平距离与二分之一标称值的差值。 

3.5  
光学中心垂直互差 optical center vertical deviations 
两镜片光学中心高度的差值。 

3.6  
定配眼镜 prescription assembled spectacles 
根据验光处方或特定要求定制的框架眼镜。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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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视成镜 near-vision spectacles 
由生产单位批量生产的用于近用的装成眼镜。其顶焦度范围规定为：+1.00D～+5.00D。 

3.8  
子镜片顶点 segment extreme point 
子镜片上边界曲线之水平切线的切点，若上边界为直线，则取该直线之中点为顶点。 

3.9  
E 型多焦点 E-line multifocal 
近用区域被一条贯穿镜片的直线分割。 

4 产品分类 

a)定配眼镜 

b)老视成镜 

5 要求 

5.1 所有测量应在室温为 23℃±5℃下进行。 

5.2 镜片的顶焦度、厚度、色泽、表面质量应满足 GB 10810.1 中规定的要求。 

5.3 配装眼镜的光透射性能应满足 GB 10810.3 中规定的要求。 

5.4 镜架使用的材料、外观质量应满足 GB/T 14214 中规定的要求。 

5.5 使用的焦度计应符合 GB 17341 中规定的要求。 

5.6 光学要求 

5.6.1 定配眼镜的两镜片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偏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定配眼镜的两镜片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偏差 

顶焦度绝对值最大的子

午面上的顶焦度值(D) 
0.00～0.50 0.75～1.00 1.25～2.00 2.25～4.00 ≥4.25 

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允差 0.67△ ±6.0 mm ±4.0 mm ±3.0 mm ±2.0 mm

5.6.2 定配眼镜的水平光学中心与眼瞳的单侧偏差均不应大于表 1 中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允差的二分之

一。 

5.6.3 定配眼镜的光学中心垂直互差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定配眼镜的光学中心垂直互差 

顶焦度绝对值最大的子

午面上的顶焦度值(D) 
0.00～0.50 0.75～1.00 1.25～2.50 >2.50 

光学中心垂直互差 ≤0.50△ ≤3.0 mm ≤2.0 mm ≤1.0 mm 

5.6.4 定配眼镜的柱镜轴位方向偏差应符合表 3 

表3 定配眼镜的柱镜轴位方向偏差 

柱镜顶焦度值
(D) 

0.25～≤0.50 ＞0.50～≤0.75 ＞0.75～≤1.50 ＞1.50～≤2.50 ＞2.50 

轴位允差 
(º) 

±9 ±6 ±4 ±3 ±2 

 
5.6.5 定配眼镜的处方棱镜度偏差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GB 13511—×××× 

3 

表4 定配眼镜的处方棱镜度偏差 

 

5.6.6 老视成镜需标明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允差为±2.0mm。 

5.6.7 老视成镜光学中心单侧水平允差为±1.0mm。 

5.6.8 老视成镜光学中心垂直互差应符合表 2 规定。 

5.6.9 老视成镜两镜片顶焦度互差应不大于 0.12D 。 

5.7 多焦点镜片的位置 

5.7.1 子镜片的垂直位置（或高度） 

子镜片顶点的位置（图1中的s）或子镜片的高度（图1中的h）与标称值的偏差应不大于±1.0mm，

两子镜片高度的互差应不大于1mm。 

5.7.2 子镜片的水平位置 

两子镜片的几何中心水平距离与近瞳距的差值应小于2.0mm。 

注 1: 两子镜片的水平位置应对称、平衡，除非标明单眼中心距离不平衡。 

注 2: E型多焦点子镜片的测量点是在它的分界线上的最薄点。 

5.7.3 子镜片顶端的倾斜度 

子镜片水平方向的倾斜度应不大于2°。 

 

 

B--- 方框中心 

棱镜度（Δ） 水平棱镜允差（Δ） 垂直棱镜允差（Δ） 

≥0.00～≤2.00 

对于顶焦度≥0.00～≤3.25 D： 
0.67 ∆ 

对于顶焦度＞3.25 D： 
偏心 2.0mm 所产生的棱镜效应 

对于顶焦度≥0.00～≤5.00 D： 
0.50 ∆ 

对于顶焦度＞5.00： 
偏心 1.0mm 所产生的棱镜效应 

＞2.00～≤10.00 

对于顶焦度≥0.00～≤3.25 D： 
 1.00∆ 

对于顶焦度 ＞3.25 D： 
0.33∆+偏心 2.0mm 所产生的棱镜效应

 

对于顶焦度≥0.00～≤5.00 D： 
0.75 ∆ 

对于顶焦度＞5.00 D： 
0.25∆+偏心 1.0mm 所产生的棱镜效应 
 

＞10.00 

对于顶焦度≥0.00～≤3.25 D： 
 1.25∆ 

对于顶焦度 ＞3.25 D： 
0.58∆+偏心 2.0mm 所产生的棱镜效应

对于顶焦度≥0.00～≤5.00 D： 
1.00 ∆ 

对于顶焦度＞5.00 D： 
0.50∆+偏心 1.0mm 所产生的棱镜效应 

例如：镜片的棱镜度为 3.00Δ，顶焦度为 4.00D 其棱镜度的允差为 0.33△+(4.00D×0.2cm)＝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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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水平中心线  

P--- 中心点 

S--  子镜片顶点的位置 

TT---镜片最低水平切线 

h--- 子镜片的高度 

图1 多焦点镜片的位置 

5.8 装配质量 
装配质量应符合表5规定。 

表5 装配质量 

项目 要求 

两镜片材料的色泽 应基本一致 

金属框架眼镜锁接管的间隙 ≤0.5mm 

镜片与镜圈的几何形状 应基本相似且左右对齐，装配后无明显隙缝。 

整形要求 左、右两镜面应保持相对平整、托叶应对称。 

外观 应无崩边、钳痕、镀(涂)层剥落及明显擦痕、零件缺损等疵病。 

6 试验方法 

6.1 镜片的顶焦度偏差、表面质量试验方法参照 GB10810.1。 

6.2 镜片的光透射性能试验方法参照 GB10810.3。 

6.3 柱镜轴位的测量方法 

用眼镜框架作为水平基准时，应将框架的下边缘靠在焦度计的基准靠板上。单光镜片在光学中心上

进行测量。 

6.4 两镜片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和两镜片光学中心垂直互差 

以焦度计的基准靠板为水平工作线，对其中一镜片定好光学中心，使十字标象位于视场正中，打印

中心标记O1。然后在不移动基准靠板的条件下平移镜架，使另一镜片的十字丝标象竖线对中，打印此点

O2’。 

如果此点（O2’）不是光学中心点，则垂直移动到光学中心点O2并打印，取下镜架用直尺或游标卡尺

量出两镜片的光学中心水平距离O2’O1和两镜片光学中心垂直互差O2’O2。（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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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1――光学中心水平距离 

O2'O2――光学中心垂直互差 

O1D、O2D――单侧光学中心距（a/2+b） 

注： 左右两镜片顶焦度有差异时，按镜片顶焦度绝对值大的一侧进行考核。 

图2 两镜片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和两镜片光学中心垂直互差测量示意图 

6.5 棱镜度 
分别标记左、右镜片处方规定的测量点，并在左、右镜片的规定点上测量水平和垂直的棱镜度数值，

然后按以下规则计算水平和垂直棱镜度差值。 

如果左、右镜片的基底取向相同方向，其测量值应相减。 

如果左、右镜片的基底取向方向相反，其测量值应相加。 

左右两镜片顶焦度有差异时，按镜片顶焦度绝对值大的一侧进行考核。 

6.6 多焦点镜片的位置和倾斜度 
按方框法在镜片的切平面测量子镜片的位置和倾斜度，也可用投影屏及带有相应的十字的分划板或

毫米级的测量装置。 

7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7.1 标志 
a) 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厂址；产品所执行的标准及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出厂日期或生产

批号； 

b) 定配眼镜应标明顶焦度值、轴位、瞳距等处方参数； 

c) 老视成镜每副应标明型号、顶焦度、光学中心水平距离等； 

d) 需要让消费者事先知晓的其他说明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 

7.2 包装和贮存 
a)每副定配眼镜均应有独立包装； 

b)老视成镜可盒装或箱装； 

c)运输和贮存时应防止受压、变形。 

 

 

                               


